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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蔡艳荣）11月26日，石家

庄市中院召开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市法院“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情况，发布了与市检察院、市公安

局共同签发的《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暨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犯罪行为的联合通告》，发布8起拒

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例。

据介绍，今年以来，石家庄法院打击拒

执力度不断加强，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共作

出司法拘留决定1215件，实施司法拘留828

人，实施拘传1024人，罚款468人，罚款金额

2138.4万元，开展集中执行行动706次，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9254 人，限制高消费

58916人，拒执罪公诉81件，拒执罪自诉33

件。

今年10月，按照最高法院、省法院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部署，全市法院全面

开展了“燕赵利剑”专项集中执行行动，石家

庄市中院先后与市公安局签署了《关于建立

执行联动协作机制的工作细则》，与市检察

院、市公安局共同签署了《关于敦促被执行

人主动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暨严厉打击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联合通告》，

保持了打击拒执罪的高压态势。通过攻克

一批重大疑难执行案件，全面打压“老赖”的

生存空间。发布会指出，欢迎社会公众踊跃

举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和下落，监督限制

被执行人的消费和经营行为，人民法院将严

格为举报人保密。举报电话：市法院：0311-

85187194；市检察院：0311-12309；市公安

局：0311-86863190。

石家庄法院今年开展集中执行行动706次

近三万名老赖被纳入失信名单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一批老赖获刑新闻链接

11月26日，石市中院召开的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8起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典型案
例。今年以来，全市法院共作出司法拘留决定1215件，实施司法拘留828人。

2015年7月17日周某驾驶三轮车与张

某峰驾驶的小轿车相撞，事故导致周某重

伤且生活不能自理，周某将张某峰诉至晋

州市人民法院，法院判令张某峰赔偿周某

各项损失共计 20 余万元。然而在执行期

间，张某峰将金融机构陆续进账的11万元

进行了转移。

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生效判决，不仅

拒绝执行，且恶意转移钱款，抗拒执行的主

观故意明显，情节严重，2017年8月7日，晋

州市人民法院以拒不履行判决罪将张某峰

移交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上网追逃。

2017年9月13日张某峰被依法逮捕，在检

察院提起公诉期间，张某峰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与周某亲属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

行完毕，周某亲属对张某峰的行为表示谅

解。2018年2月8日，晋州市人民法院对张

某峰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决被告人张某峰

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二年。

关于李某兰与某工程有限公司买卖纠

纷一案，鹿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鹿民

二初字第 1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某兰

将挖掘机归还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李某

兰不服提出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因李某兰未履行法定义

务，2015 年 7 月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申请

强制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在鹿泉区人

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

议。之后李某兰未履行和解协议，并于

2016年1月15日将挖掘机抵押给他人。鹿

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李某兰提起公诉。

经鹿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兰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在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将挖

掘机抵押给他人，致使民事判决无法执行，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2018

年6月，鹿泉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兰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015 年 8 月，关于赵某曼与路某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新乐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5）新民一初字第1441号民事判决，判

决路某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某曼

69万元及利息。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未

按法院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

表申报财产及履行义务。2016 年 1 月，新

乐法院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路某峰的小型

汽车2辆，责令路某峰收到执行裁定后5日

内将查封车辆交到本院。因被执行人路某

峰既不履行还款义务又未按期将上述车辆

交至法院，新乐法院于2016年2月25日对

路某峰作出罚款10万元决定。

因路某峰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又不申

报财产，且未按执行裁定将扣押的车辆交至

法院，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对其罚款后仍

不执行，新乐法院以被执行人路某峰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诉讼中，被执行人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并

履行完毕，得到申请人谅解。2018年5月22

日，新乐法院以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

罪，判决路某峰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关于袁某江与宋某、赫某民间借贷纠

纷二案，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分别于 2013 年 6 月、2013 年 9 月作出

（2013）石高民一初字第00011号民事判决

书、（2013）石高民一初字第0023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袁某江向宋某返还480000元并

支付相应利息、偿还赫某280000元及支付

利息110600元。进入执行程序后，袁某江

一直下落不明，且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

后经查，袁某江及其配偶相继领取拆迁补

助款499071元。在本村分得三套拆迁房，

及 房 屋 拆 迁 评 估 款 24381 元 、过 渡 费

165000元。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袁某江提起公诉，追究其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裁判的刑事责任。2018 年 1

月，袁某江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并履行完毕。经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袁某江有履行能

力而拒不执行，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因袁某江到案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并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且履行完毕，可酌情从轻处罚。2018

年8月15日法院依法判决袁某江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缓

刑一年。

关于冯某双与张某借款纠纷一案，

2017年3月，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作出民事调解书，判定被告冯某双每月给

付张某4000元至付清借款，并给付利息。

调解书生效后，被告冯某双在给付张某

16000元后，剩余款项以各种理由拒不偿

还。2017年9月，张某向井陉矿区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

人冯某双未按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及报

告财产令要求申报财产及依法履行义

务。

后经查，被执行人冯某双2017年6月

出售了其爱人名下两套商铺，所售房款并

未偿还申请执行人。2017 年 10 月，井陉

矿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其采取司法拘留，并

处罚款10000元，但被执行人仍拒不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

2017年11月14日，井陉矿区人民法

院以涉嫌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

定罪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2018年2

月 28 日，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检察院

以被告人冯某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向井陉矿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3

月29日井陉矿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被告冯某双有期徒刑一

年零六个月。

关于张某习民事纠纷一案，2017年4

月，灵寿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126民

初5号民事判决书，判定张某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拆除其门前与原告刘

某之间的砖墙，恢复通行。张某习不服上

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被告张某习

拒不执行判决。

进入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人收到执

行通知书后仍拒不执行，2018 年 1 月，法

院决定对被告实施拘留。虽然法院执行

人员多次做工作，张某习仍拒绝履行义

务，2018年1月18日，灵寿县法院依法向

灵寿县公安局移交立案。2018 年 4 月 25

日，经灵寿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习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关于刘某昊与高某借款纠纷一案，

2016年3月，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

冀0183民初3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人刘某昊给付高某人民币180万元，判决

生效后，刘某昊拒不履行判决义务。进入

执行程序后，2016 年 4 月，因刘某昊拒不

报告财产、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晋州市人

民法院于2016年5月26日依法对其拘留

十五日，并决定罚款10000元，刘某昊未交

纳罚款。2016年6月，晋州市人民法院作

出执行裁定书，责令刘某昊五日内将查封

的车牌号为冀A020K1的汽车交至晋州市

人民法院，刘某昊拒不执行。

因刘某昊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法

院判决、裁定，晋州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

11月11日将案件移送晋州市公安局立案

侦查。2017年12月6日，刘某昊驾驶上述

被查封的汽车行至无极县东庄路口时，被

无极县交警大队查获。2018年4月28日，

晋州市人民法院对张某昊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判处被告

人刘某昊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关于高某某与原告周某某欠款纠纷

一案，元氏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元民二

初字第003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偿还原

告欠款295万元。判决生效后，高某某拒

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案件立案执行后，高某某仍拒不履行

法院判决确定的义务，且故意隐瞒财产，

拒绝配合法院执行。2018年4月，元氏县

法院依法对其实施拘留。2018年8月，法

院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依法将其移送

公安机关，公诉机关依法提起公诉。2018

年9月，申请执行人与被告高某某等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后高某某主动前往公安机

关自首。

经元氏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

某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2018 年 11 月 1 日，元氏

法院当庭作出判决，判决被告人高某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成立，因被告人

主动投案，案发后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被告人高某某免

于刑事处罚。

本报记者 蔡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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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州一起交通事故：
老赖恶意转移钱款，抗拒执行领刑

高新区民间借贷纠纷：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刑9个月

新乐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老赖有能力不执行裁定被判刑

鹿泉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老赖不执行判决、裁定被判二年

元氏一欠款纠纷：
男子主动投案后履行义务免于处罚

晋州一借款纠纷：
老赖拒不执行判决被判2年

灵寿一相邻关系纠纷：
拒不拆除砖墙不执行判决领刑

井陉矿区一借款纠纷：
老赖拒不偿还借款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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